
 

 

             旅客證照自帶切結書 (※此份填寫完畢請寄回※) 

旅客              參加歐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體，護照由旅客於出發當日自行帶至機場，如出

發當日未帶效期 9 個月以上之護照至機場報到，而導致無法隨團成行，所衍生之一切

後果及賠償費用，則由旅客自行負責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據。 

注意事項： 

１．役男或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，出國須經權責機關核准。 

２．在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，即護照內未載身分證統一編號者，入出國應先申請許可。 

３．國軍人員出國應先經國防部或其授權之單位核准。 

４．請準時於「班機起飛前２小時」，抵達機場報到。 

 

 

立  書  人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
身 分 證 字 號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※ 此份填寫完畢請寄回 ※ 


